
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
——对内阁、 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

高  翔

研究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内阁和军机处这两个关键机构。长期以
来，清史学界存在着两个十分明显的倾向，一是将清初 （乃至明朝） 内阁和专制皇权对立起
来，认为雍正设立军机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削弱内阁 （或议政王大臣会议） 权力，以强化皇
帝权威；二是将军机处和专制皇权等同起来，认为军机处设立以后，皇权得到了空前加强，皇
帝的独裁统治因而得以长期维持。然而，从清朝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上述观点却颇值得商
榷。本文将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的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清初内阁的性质；第二，
军机处在清朝权力分配中的真正作用；第三，清朝皇权强化的动因以及实现强化的途径。让我
们首先从清初内阁谈起，因为这是准确认识清朝中央权力体制 （尤其是军机处性质） 的重要
前提。

一

要分析清初内阁的性质，有必要先对明朝内阁制度作一简要回顾，因为 “清承明制”，清
初内阁系仿效明朝内阁而设。一些清史学者也正是基于明朝内阁中曾出现严嵩、张居正等 “权
相” 这一历史事实，断言内阁制度并不利于皇权的加强。

应该说，在历史上，内阁制度和宰相制度是具有原则差异的。秦汉以降的宰相制度源于战
国时期各国出现的相府，“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①。丞相位望甚尊，权力甚重，“辅翼国家，典
领百僚，协和万国”②。这就使中央政府经常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一是皇权，二是相权，因二者
间没有明确而且严格的权力界限，这就难免不发生各种利益冲突，甚至出现丞相取天子而代
之的政治悲剧。明初朱元璋鉴古思今，有废除丞相之举，并规定： “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
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处以极刑。”③继相府而出现的内阁，无论是在建置上，还是在职任上，
都紧紧服务于君主独裁的需要，虽有 “佐理赞化，以安民生” 之责，但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
的权力系统，而是作为皇权的附庸出现④。像洪武年间，“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皇帝 “自操
威柄，学士鲜所参决”。降至仁、 宣二朝，内阁权力虽然有所加重，但 “以尚书任天下事” 的
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大学士 “职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⑤。虽然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夏言、
严嵩的掌权用事，内阁权力大幅度增加，但 “大学士委寄虽隆，而终明世秩止正五品，故其
官仍以尚书为重，其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⑥。更重要的是，晚明个别内阁首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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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超常权力并不独立或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皇权腐败以及宦官势力恶性膨胀
的产物⑦。像严嵩，因 “结诸阉人”，方得长期秉政，即张居正也需讨好太监冯保，方能执掌国
柄，史称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⑧。最为严重的是，随着
宦官势力的扩张，内阁逐渐成为权阉把持朝政的工具，本属内阁的票拟权竟被宦官操纵，即
“批答，宰相事也，前明中叶，司礼太监实主之。” “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而
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 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
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⑨可见，有明一代，真正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的并不是内阁，内
阁中也没有出现能够动摇皇权的权臣。曾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对此知之颇悉，感触颇深，他说：
“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重，下侵
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几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
敢与闻。”10应该说，叶向高的话反映了明朝内阁的实际情况。因此清初统治者从明朝政治的经
验与教训中是很难得出内阁危及皇权这一结论的 （这也是它入关不久即采用内阁制度的重要
原因） 。乾隆皇帝反观历史，曾对朱元璋和永乐皇帝创建的以维护君主独裁为目的的明朝政治
体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 “立纲陈纪，遗谟远，更胜唐宗”11。

和明朝内阁比起来，清初内阁的权力更加微不足道。崇德元年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
文馆为内三院： “一名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 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 行
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矿志
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
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
书院，职掌撰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
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内宏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
王，颁行制度。”12从上述职掌可以看出，内三院实际上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兼顾问集团，
并不具有政府的职能，当时也没有建立起类似明朝内阁那样的票拟制度。尽管入直内三院的大
学士如范文程等人为清朝的崛起献计献策，“独领机密，出而折冲，入而借箸，鞠躬罔逸”，但
却不能加入真正享有决策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更不能处理臣工奏议，在入关以前，内三院
并不具有较高政治地位13。

内三院演变为清朝中央政府是在清军入关以后。顺治元年 （公元1644年） 五月初二日，多
尔衮进入北京；初六日，多尔衮令： “在京内阁、 六部、 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
体办事。”14在此之后，任职内院的大学士们开始承担一些票拟事务，内三院从而具有了部分政
府职能，这在客观上加速了清廷从统治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到治理全国的中央政府的转变。然
而，当时内三院所票拟的大多是无关痛痒的 “官民奏闻之事”，对朝廷 “用人行政” 却无发言
权，这就不能不使部分推崇明制的汉族大学士感到失望，是年六月初二日，大学士冯铨、 洪
承畴对清廷权力分配发出不满之辞：

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臣等备员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悉知，
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夫内院不得与闻，况六科夫？倘有乖误 ，臣等凭何指
陈？六科凭何摘参？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复奏本章，皆下内阁票
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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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内阁拟票，奏请裁定。15

因当时正值鼎革之际，机务繁重，朝政需人协理，故多尔衮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顺治十五年
（公元1658年），清廷又改内三院为内阁，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机构。然而，即使如此，清
初内阁仍然不能和明朝，尤其是晚明内阁相提并论，它始终受到皇帝和保守满洲贵族的严密
监督和控制，下面两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内阁票拟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票拟是内阁权力之所在，票拟范围的大小反映了内阁在
朝廷地位的高低。清初内阁从一开始，其票拟权就颇为有限。先是言官本章 “是与不是必须封
进听旨定夺”，阁臣不得过问16。不久，多尔衮又以 “陈奏本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 为借口，
规定： “今后部院一切疏章，可即速奏候旨遵行”，所谓 “速奏”，就是 “径诣宫门陈奏”，而
不是先送到内三院票拟，这就剥夺了内院对大批部本的预知权，部分恢复了关外奏议不经票
拟的传统17。十年 （公元1653年），又规定： “今后凡系机密及参劾本章，俱著实封进呈”，内院
由此丧失了对机密奏疏首先了解的权力18。十三年 （公元1656年） 规定科道以及在京各官奏折
不必先送内院，而是 “径诣宫门”，十七年 （公元1660年） 又定： “其通政司所封各项本章，向
来先送内阁发译，今后著该衙门自行封进，朕览过后发译。如系密本，亦著该衙门不拘时封
进。”19这样就剥夺了内阁参与重要机务的权力，将它变成了处理日常政务的官僚衙门，而不是
像冯铨和洪承畴所设想的中枢辅政机构。

二是大学士的票拟直接听命于皇帝。清初的票拟和明朝不同，不是阁臣根据自己对问题的
理解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采纳，而是揣摩皇帝的旨意起草谕旨，不可丝毫专擅。当时，大量题
本由皇帝首先阅看，然后，再由内阁根据皇帝旨意拟旨，最后获皇帝认可后下达执行。十七年
五月，顺治帝令： “今后各衙门及科道各官本章，俱著于每日午时进奏，候朕披览，次日发下
拟旨，以便详阅批发。”20更重要的是，和明朝 “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令内监先写事
目付阁撰文” 的情形不同， “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21。
《顺治实录》 曾有这样的记载： （十年十月） 在 “太和门内择一便室，令大学士、 学士等分班
入直，本章或亲批，或于上前面批，若有更改之事，即面奏更改。”22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当然
只能老老实实做皇帝的秘书，而不享有任何政务裁决权，故吴振木或说：清初 “内阁大学士沿明
制主票拟，然一一皆秉上裁，大学士无权也。”23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承认： “尔等 （大学士） 职
司票拟，一应章奏有成规者，尔等不过照例拟旨，凡有改正者，皆朕亲裁，未能俾尔等各出
所见佐朕不隶，是皆朕不能委任大臣之咎，以致尔等俱未获尽展才猷。”24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
上倒符合了明清时期设立内阁的本意，即阁臣之职，“专一视草代言，故其官谓之制诰。”25

顺治十八年 （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帝即位，鳌拜等辅政大臣改内阁为内三
院，后世一些史家将这一变革视为四大辅臣在制度上恢复关外政治传统的典型事例。其实不
然，康熙初年的内院继承了顺治年间内阁的票拟权，作为清朝中央政府，这时的内院和原来
的内阁在基本职任上并无原则性差异。由于辅政大臣亲自参加票拟，大学士的政治权力也未因
皇帝不能亲政而有任何扩大，他们在和辅政大臣发生政务分歧时只能委曲周旋，而不敢直抒
己见。时人描述当时清廷政务处理情形说： 康熙初，“又改内阁为内三院，以公 （李 ） 为内
宏文院大学士。是时，上方谅阴恭默，辅政大臣受顾命，决机务，或议事相龌龊，公辄默然，
俟辩论将息，徐出片言定是非。票拟或未当。不轻论执，每于谈笑间旁引曲喻，令闻者心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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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徐夺其所是而更正之。”26一些重要决策大学士也无权参与，像康熙六年，鳌拜罗织苏克萨哈
罪名，“集中定谳”，因国史院大学士巴泰拒不附和，遂 “弗使与闻”，而大学士苏纳海竟因反
对圈换土地，被鳌拜矫诏处绞27。

降及康熙亲政以后，重新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内阁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能进一步明确
下来，随之而来，内阁权力有所加强，因而出现了明珠、 徐元文、 李光地等在朝中有一定影
响的大学士。然而，明珠等人绝不可能危及皇帝的绝对权威，用康熙的话说就是： “若等势重
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尽去之！”28具有明确权力意志的康熙皇帝始终坚持将政务大权牢牢
控制在自己手中，称： “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
可行”，明确表示宰相只是 “佐君理事之人”，不得侵犯人主权力，而自己也绝不 “以大权授
人”29。当时，内阁的所谓票拟和顺治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承旨书谕。 《康熙起居注》 有
明确记载，比较典型的如： 康熙十九年六月初六日，提督许贞请以南昌水师兵一千名归其标
下，部复不准。康熙对索额图等大学士说： “水师营兵归提督标下，不免糜费钱粮。前以尚之孝
标下兵丁补江西各营老弱缺少之数，着将此项内兵丁拨许贞一千名。此兵缺少，不必再补。如
此钱粮不至糜费，亦于许贞有益。尔等之意若何？” 索额图等奏道： “上谕诚为至当。” 康熙说：
“即照此票拟。”30李光地 《榕村续语录》也有类似记载。如统一台湾后，康熙曾和李光地商量善
后事宜，李光地建议以万人戍守，三年一归省，康熙即谕中堂云： “李某所奏狠 （很） 是，你
们可出与细商，即依此票签可也。”31在皇权的绝对支配下，大学士只能明哲保身，而不可能有
大的作为，时人述其为官准则云： “ （大学士应） 措其身于一言一动无过之地，如圣明之诏诫；
而宰物应机，要皆以虚公处之。长官百司各安其职，一不与己与，威福归之于朝，而毁誉不出
诸其口。”31可见，在军机处设立以前，专门负责承旨书谕，处理 “章疏票拟” 的内阁只是服务
于皇权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它和专制皇权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冲突，和
明初内阁一样，清初内阁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皇权获得加强的产物33。

二

关于军机处在清朝皇权发展史上的地位，人们历来评价甚高，比较典型的是清末筹备立
宪运动中御史张瑞荫的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说： “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
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
阁则权属于臣，不过遇事请旨耳，视前明之内阁票拟何异？”34即近代现代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
或相似的观点，认为 “军机处设立后，逐步取代满族贵族议政的制度，削弱了内阁承旨出政
的权力，它实际上成了凌驾于内阁、 部院之上的中枢机构，是清朝维护君主专制体制的有力
工具”，有人甚至还提出： 军机处的设立使 “君权得到极大提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
了一个空前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

衡量一个政治机构的历史作用，最重要的不是看有关的法规或制度，而是要看它在政治
运行中对权力分配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前所述，内阁在清初并不危及皇权，因此，军机处的
创设不可能是针对内阁而采取的一项精心的政治举措。至于清初拥有一定实权的议政王大臣
会议，其权力在不同时期消长不定，不可笼统言之，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 入关以后，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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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臣会议权力日渐削弱，到康熙中期，议政已经变成了徒有其名的虚衔 （康熙三十六年康
亲王杰书去世，议政王大臣会议一度成为议政大臣会议，此后在清朝政治中不再发挥重要作
用），当时真正能参与军国机密的是皇帝器重的亲信大臣，而不是某个固定的机构。降及雍正
初年，迫于严重的帝位合法性危机，雍正采取断然措施，以严猛为政的方式将专制皇权推向
登峰造极。到雍正五六年间，雍正帝位已经非常巩固 （即 “人心共知儆惕矣”，“众人悛改之象
与朕期望之意相符”35），这时，许多能保证皇帝独裁统治的制度和措施 （如奏折制的广泛推行、
厉禁朋党、 任用亲信参与决策等） 早已付诸实施，对君臣权力分配，迟到的军机处已经不可
能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因此，军机处的产生，不是因为皇权受到威胁，也不是为了进一步
强化皇权，而是对康熙以来，尤其是在雍正初年形成的皇帝独裁体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36。

由于任何制度、 机构、 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都是复杂多样的，在任何情况下，历史演变
的真实效果与当事者的主观动机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有时甚至朝相反方向发展，因此，
对军机处这样一个存在了近两百年之久的政治机构，治史者不应仅仅依据时人对其创设初期
运行情况的初步印象 （特别是赵翼、王昶等人的部分记录），而简单地得出全局性的历史结论。
事实上，对军机处强化皇权的作用，我们不但不宜过分强调，而且应充分重视其负面影响。

首先，在用人上 （其实质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权力，这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在军机处
设立以前，皇帝挑选亲信顾问应对，参与决策是非制度化的，选谁不选谁，没有任何条件限
制，没有成文的标准和硬性的规定，一切但凭皇帝之好恶，入选者既可能是明珠、 李光地这
样的高级阁僚，也可能是张英 （四品） 、 高士奇 （六品） 这样的中低级官员，皇帝真正独揽了
用人大权。军机处出现以后，这一传统被改变了。尽管军机处原则上用人 “唯用亲信，不问出
身”37，但既然作为一个正规的决策和协理机构出现，它就必然逐渐形成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
规章制度，这就或多或少地限制了皇帝的用人权。比较典型的如： 在军机处出现以后，入直军
机，参与机密重务的大臣资格，在官品上有了明确规定，这就是必须在三品以上，军机章京
则只能从四品京堂以下的官员中选择，这就限制了皇帝选用亲信的范围38。而且，皇帝对军机
处的人事安排也并非像一些史书所描写的那样享有全权，以军机章京的选用为例，嘉庆四年
（公元1799年） 以前，军机章京均由军机大臣负责挑补，皇帝并不过问，因军机处的 “领班”，
即所谓的 “首席”、 “首揆” 或 “首枢” 必须由内阁大学士担任，故内阁中书得以长期垄断军
机章京的职务39。就是职位最为重要的军机大臣，皇帝在选用上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顾及
社会舆论、 臣工态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像乾隆初年，鄂尔泰、 张廷玉二人自恃雍正宠臣，“暗
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乾隆虽然知之甚悉，但只能曲加包容，不但不能将其赶出军机处，
而且一直让其担任军机处首枢职务40。再如，乾隆中期大学士于敏中交接宦官，“暗为招引”亲
信，“潜受苞苴”，乾隆却因 “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而不得不让其继续 “侍直枢廷，
承旨书谕”，结果于敏中任首席军机大臣直至去世，以至后世有 “金坛秉政” 之称41。

其次，军机处设立以后，清廷固有权力分配体制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入
直军机处的大学士对朝廷决策影响力有所扩大，这就有可能给专制皇权制造出新的异己力量。
由于入直军机处的大学士不是受皇帝特殊信重者，就是位望甚隆的老臣，他们既处理内阁事
务，掌管票拟，又参与机密，协理军国重务，其权力与地位和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相比，自然
不可同日而语，故 《清史稿》 感叹说： “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 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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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尚不及也。”42在这种情况下，专制皇帝如果失于懈惰，或用人不当，就极有可能出现臣权侵
犯皇权的情况。事实上，在军机处创设以后，“宰辅” 植党揽权现象从未断绝： 军机处设立不
久，就出现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党争，降至乾隆中期，又有于敏中窃权用事之事，“士大夫
之浮薄者，纷纷趋其门下，权势赫弈，灸手可热”，于从中扶植亲信， “所援引或数年至卿
贰”，因首辅招摇纳贿，结党营私，朝廷政风渐趋败坏，故不少人将金坛秉政视为 “君子小人
消长之渐”，“国家治乱之分”43。至于乾隆晚年，和糰当政，“专擅蒙蔽，以至下情不能上达”44，
内外臣工惧其威势，对其种种不法行为 “缄口结舌”，“从风尽靡”，在嘉庆帝继位以后，不少
人对和糰的畏惧竟然超过了对新君的奉迎，不知有皇帝，“唯知有和糰一人”45。降及嘉道以后，
清廷国事日蹙，皇帝才智愈衰，大学士兼军机者权力更重，尤其是道光时期，大学士穆彰阿
兼军机大臣，“固宠窃权”，“倾排异己”，“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
‘穆党’。”46最为严重的是，穆彰阿已经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蒙蔽皇帝，像东阁大学士王鼎
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力主对英作战，与主和派穆彰阿不和。在林则徐遭罪遣以后，王鼎愤慨
已极，“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穆彰阿及其党羽竟对道光
皇帝封锁王鼎去世的真正原因，“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暴卒，命取其原稿不得，于是优
昭悯惜。”47可见，军机处和专制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军机大臣的权力和皇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
差异，对此，学者不可轻加等同。事实上，对军机处可能给皇权造成的危害，一些比较敏感的
皇帝已有觉察，像嘉庆帝有鉴和糰专权的教训，在亲政之初就断然拒绝了臣僚 “重军机大臣
责成，以肃纶言” 的请求，认为若凡事 “必专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与清朝 “乾纲独
断” 的家法不符，强调军机大臣不过 “承旨书谕” 而已，皇帝并非 “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
此数人也”48，力图对军机处的权力作出新的限制。然而，皇帝日理万机，必须有臣僚 “匡弼”，
舍军机处，他又能找到什么更好的方法？

最后，从有关政纪规范的执行情况看，高度的机密性是军机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对
皇帝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独裁权力极为重要 （雍正创设军机处就是 “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曝直
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49） 。然而，“法久自必弊生” （乾隆语），到乾隆中
期以后，这一制度开始遭到破坏。像和糰当朝时，竟不顾清朝奏折直达皇帝，臣僚不得与闻之
成例，“在军机时，虑人举发，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从而严重侵害了皇帝对
政务的独裁权50。军机处办公地点也逐渐改变了以前严密整肃情形，变得喧闹嘈杂起来，尽管
清廷对此屡加整顿，但仍无根本好转，五年 （公元1800年），嘉庆皇帝曾感叹说： “军机处为
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泄漏。自
去年正月以后，军机处颇觉整饬严肃，闲杂人等亦觉稀少。近日又觉废弛，军机处阶台上下，
窗外廊边，拥挤多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
谈说，信口批评，实非政体。”51可见，对军机处的保密性不宜估计过高。

当然，作为清朝中央决策的特色机构，军机处的创设，对方便皇帝行使独裁权力，提高
清朝中央决策和行政效率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它自产生以后即备受亲睐，并得以
长期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在军机处产生以后，清朝决策机构更加明朗化，内阁行政职能更加明
确，在为政方式上，朝廷对日常政务与机密重务的处理有了原则区别，即所谓 “本章归内阁，
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这可以说是军机处对清朝行政体制的一大完善52。这里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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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的是，军机处和内阁在权力分配上并不对立，它的出现并不影响内阁作为中央政府处
理日常政务的职能，内阁仍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大量繁复冗杂的行政事务 （在军机处设立以后，
需要票拟的题本一度大量增加） 53，而这是军机处所不能也无法取代的。乾隆时入阁协办批本
的程晋芳曾感慨说： “旁观者谓密勿重务咸由军机，内阁秉成例而行，如邮传耳。乌知国家大
政内自九卿以下，外而督抚藩臬，凡诸兵农礼乐刑赏之事，胥由是出纳焉，可不谓至重欤？”54

据此，人们是很难得出军机处创设以后内阁成为 “闲曹”、 “冗员” 这一传统结论的。至于咸同
光宣时期，清廷内忧外患，军机处、 内阁和皇权在新的政治条件下飘摇动荡，其中权力之消
长，关系之变异自然又需另当别论了。

三

尽管军机处的出现对专制皇权的加强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
皇帝在用人行政上固有独裁方式，从而在客观上制造出一些新的异己因素，但人们也不能否
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清朝专制皇权较明朝，甚至以前任何朝代
都大大加强了，皇权对政治社会的干预和控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和严密，这就提
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清朝皇权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得加强，并得以长期维持的？对这样
一个重大课题，当然不是一两篇学术文章所能解决，但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也许
会有助于我们寻找比较合理的答案：

一是清朝政权独有的民族传统。清朝政权是满汉官僚的联合统治，但这种联合并不否认满
洲贵族和官僚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尤其不否认满族特殊历史传统对这一政权的深刻影响。确
实，入关以前，清朝的不少制度设施是不利于皇权加强的 （如诸王共议国政等），但植根于满
族社会中一些基本价值观却为以后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最原始的社会土壤，其中，比
较重要的就是满族重视主奴差别，严格尊卑贵贱，强调笃诚事上的传统，这在实际政治生活
中极易转化为忠君敬上的政治教义，并和中原地区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巧妙地结合起来，成
为推动皇权强化的文化基础。正因为如此，清朝诸帝无不强调满洲官僚要 “毋忘根本，学彼伪
习”55，“伪习” 指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存在于汉人中的所谓虚伪浮华、 沽名钓誉、 结党揽权
等恶劣品性，这对维护专制皇权，保障官僚政治正常运行极为不利。热衷于强化皇权的雍正皇
帝为此还专门发表长篇上谕，辗转周详，不厌其烦地阐发自己的见解，他说： “我满洲人等，
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
之所长也，读书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读书而不能行，转不如不读书而行也。本朝龙兴，混
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以粉饰，而凡厥政务悉吻合于古来圣帝明王之徽
猷，并无稍有不及之处，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
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56

二是清朝系统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在政治斗争中，理论的论证确实不能代替权力的论
证，但是，缺乏理论支持的权力，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清初历史有一个重要特点，
那就是入关不久，清朝统治者就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整套极为系统的专制主义政
治理论，为君主独裁政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对清朝贡献巨大，“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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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守成，实同开创” 的康熙皇帝，以及其继承人、 后来的雍正皇帝。清朝专制理论大致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 对皇帝，要求其 “乾纲独断”，将一切主要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通过
兢兢业业的勤政，使这种专权成为传统，即 “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绝不允许臣僚在权力分配
上有任何僭越行为。以用人之权为例，康熙对其极为重视，反复强调 “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
大”，故臣僚不得专擅57，就是亲信大臣，有敢于 “援引私人” 者，康熙也严加斥惩，绝不宽
恕，曾当面训斥河道总督于成龙说： “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 “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
际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58

对大小臣工，则要求其安分守己，敬慎事上，康熙说：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致生
事，其专权好胜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于国家何裨？”59与皇帝 “一德同心” 是人臣
事君的本份，为此，雍正还提出了影响颇大的 “公诚论”，强调 “诚” 就是在思想上与皇帝保
持绝对的一致，“公” 则是 “诚” 在具体政务中的实际体现，他说： “凡为臣子，惟勉一诚公，
与君上一德同心为要”，而所谓 “一德同心”，就是 “是是非非惟朕是从”，安于臣子的地位，
老老实实做皇帝的奴才，从而达到有利于君主独裁的政治目的60。由康熙和雍正阐扬的这种极
端专制理论，以后逐渐演变成清廷的 “家法祖制”，被赋予最高法律权威。乾隆说： “乾纲独断，
乃本朝家法。自皇祖 （康熙） 皇考 （雍正） 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
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
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61。显然，对专制独裁的长期维
持而言，这种理论上的建设，要比普通的制度或机构建设重要得多，因为它在实际政治生活
中，经反复宣传和 “教化”，会逐渐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一种难以违逆的政治传统和习惯。

三是奏折制的广泛推广。臣僚向皇帝密疏言事，并不是清朝的发明，至晚在明朝宣德年间
（公元1426—1435年），就出现了所谓的文渊阁银印，它赋予亲信重臣以密疏言事，章疏直达
御前的特殊权力，即文渊阁印 “自宣德中特赐，凡机密文字钤封进呈，至御前开拆”62，“上有
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63。降至嘉靖年间
（公元1522—1566年），这一制度仍被遵行。像当时嘉靖皇帝出巡时，特令留守京师的大学士：
“宫中消息当密疏奏闻”64。银印密疏权在当时被明朝官僚视为一种值得炫耀的莫大荣誉。如大
学士夏言得罪时，曾苦苦哀求皇帝 “免追银章手敕，为子孙百世荣，词甚哀”65。清朝奏折制和
明代的密疏制在形式上是极为相似的 （均系密疏言事，直达御前），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
某种承继关系，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至晚在顺治时，奏折就
已经出现，而且 “奏折” 一词也开始见于时人的文书记录。如： 顺治皇帝在十三年六月曾专门
为进本一事颁发上谕，规定： “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
诣宫门陈奏。”66王熙在 《自订年谱》 中追述顺治去世情景时曾有这样一段话： “是日 （十八年
正月初三），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67

这一材料反映出，奏折在顺治时不但存在，而且具有高度机密性。康熙和雍正时期，奏折制在
清朝政治中的使用日渐广泛，进而成为强化皇权的重要工具，其政治影响也远远大于明代的
银印密疏制 （从有关材料看，明代银印密疏的使用只限于少数亲信重臣，对强化皇权意义不
大） 。康熙说： “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 要求臣下 “若不
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68雍正继位以后，为了加强对臣僚的控制，将奏折人范围空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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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僚能密折言事，而且许多微末官员如知府、 游击等也可以通过奏折密
报地方情形。如元年 （公元1723年） 正月雍正密谕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 “倘有应奏事情，从
巡抚处具折奏闻，遇有万不得已之事，你难道没有子侄么？没有家人么？竟具折奏闻，你看那
有折子到朕门上，谁敢拦阻？”69奏折人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皇帝耳目增加，信息渠道增多，对
下情了解更细，且更准确，从而改变了过去皇帝仅靠少数官僚机构获取政治情报的传统，而
奏折人因担心皇帝 “另有访问打听”，也不敢谎报政情70。大小臣工惧于同僚告密，凡事谨小慎
微，争相表示： “ （臣） 所瞻依依赖者，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71，皇帝对臣僚的控制前所未
有地加强。故清代，大凡对极端君主专制心怀不满者，往往对奏折制大加抨击，像雍乾时期著
名骨鲠之臣谢济世就公开提出密奏不可有，他说： “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
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建议 “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
不许密奏”，这一激忿之辞从反面反映出奏折制在皇权强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72。

和明初内阁系专制皇权强化产物一样，清初内阁的出现也服务于皇权扩张的需要，在权
力分配上，二者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对立关系。作为清朝中央决策特色机构，军机处的出现绝非
针对内阁，而是试图将已经形成的皇帝 “乾纲独断” 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决策制度
化在方便皇帝独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统治方式和权力结构，逐
渐给皇权带来了一些新的异己因素，就是其创始者始料不及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朝
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 思想
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皇帝的个人素质 （主要是其统治思想），
尤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政治的演变方向。乾隆皇帝尝说：国家
设官分职，关键在人主 “太阿不移”，“盖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艰厥后，庶臣克艰厥臣”，
可以说精辟地反映了传统政治条件下君臣关系的本质，而清朝内阁、 军机处和皇权之间权力
关系的消长变动，不过是这一历史实际的生动体现罢了73。

 ① 《汉书》 卷一九 《百官公卿表》 上，中华书局版1962年版。
 ② 《汉书》 卷七二 《王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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